
2016 年第 36 届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览会

及 2016 年香港国际电子组件及生产技术展招展函

简介

展会名称：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览会

展会日期：2016 年 10 月 13 日至 10 月 16 日（星期四到星期六）

展出地点：香港湾仔博览道 1 号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港湾道入口)

入场人士：只供 18 岁或以上的业内人士参观 (入场费:每位港币 100 元正)

主办机构：香港贸易发展局 HKTDC

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览会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至今已举办了 35届，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展。

2015 年的香港秋季电子展有来自 25个国家和地区的 3575 家厂商参展，到会参观总人数为 64,554 人，

他们主要来自亚洲、欧美、拉丁美洲及中东等市场。

设于 1 号馆的“品牌荟萃廊”，靠近会展中心主入口的买家登记处，展示引领时代潮流的产品和

技术。2015 年共凝聚 510 多个知名品牌，这些企业均获得了极佳的展贸效果。



展位类型

一楼品牌廊 15 sqm 高级展位 专业区 9 sqm 标准展位

博览道 9 sqm 标准展位 专业区 15 sqm 标准展位

展品类别

3D 打印 创新发明区

视听产品 办公室自动化及设备

知识产权营商区 个人电子产品

电脑及周边产品 机器人科技和无人操控技术

数码影像产品 保安产品

电子配件 小批量采购专区

电子游戏产品 测检及认证服务

智能科技 穿戴式电子产品

电讯产品 商贸服务

电子保健产品 创新科技交流专区

家用电器 虚拟现实 [新展区]

i-World 汽车电子及导航系统



展位费用

服务费：2000 RMB/参展单位

展位费：

一楼品牌廊 84880 RMB/15 sqm 高级展位

三楼五楼专业馆 40960 RMB/9 sqm 标准展位

68200 RMB/15 sqm 标准展位

博览道 25920 RMB/6 sqm 标准展位

36720 RMB/8.5sqm 标准展位

38900 RMB/9 sqm 标准展位

会议厅 37800 RMB/9 sqm 标准展位

君爵厅 34700 RMB/9 sqm 标准展位

中国内地馆 31500 RMB/6 sqm 标准展位

39500 RMB/9 sqm 标准展位

52000 RMB/15 sqm 标准展位

光地费：4200 RMB/sqm（最少 30 sqm）

角位费：两面开口展位加收总摊位费的 5%，三面开口展位加收总摊位费的 7.5% 。

香港国际电子组件及生产技术展

参展费用：

服务费：2000 RMB／参展单位

摊位费：33760 RMB/9 sqm 标准展位

角位费：1500 RMB

光地费：3390 RMB(至少 36 sqm)



参展须知

欢迎您参加我司组织的 2016 年香港秋季电子展，为保证贵司顺利的参展，我们对参展的相

关手续做如下提示：

1、 参展企业需填写《参展申请表》，经参展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在报名截止日

期前发送至我司。申请信息作为展会会刊及展台楣板的重要依据，请您准确填写。

2、 在提交《赴港参展申请表》后，请将展位费定金 10000 元汇至我司账户。汇款时，请注明“香

港秋季电子展”字样。

3、 我司在收到《参展申请表》和展位费定金后，优先为贵司分配展位。展位确认后，依合同支

付展位余款。

4、 参展企业须自觉遵守途经及展会所在国家与地区的法律法规，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不在展

会上展出侵权或可能涉嫌侵权的产品和技术；同时，参展企业亦须加强对自身知识产权的保护。

因参展企业违反途经或展会所在国家与地区的法律法规（包括涉嫌侵权、携带或展出违禁品）而

产生的后果，由参展企业自负。我司不承担责任。

5、 由于不可抗力因素或非我司责任，导致出展计划无法履行的，我司将及时通知各参展企业，

并退回参展企业已交付的除已发生费用外的其余款项。

银行账户

【户 名】深圳市阳明展览有限公司

【开户行】平安银行深圳坂田支行

【账 号】11014747713000

联系方式

【名 称】深圳市阳明展览有限公司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五和大道和堪村二区 6-7 栋

【姓 名】刘超

【手 机】13670204719

【电 话】0755-36946408

【网 址】www.ymfair.com

【邮 箱】exhibitions@vip.163.com

mailto:箱】exhibitions@vip.163.com


2016 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览会及国际电子元组件展览
《参展申请表》

展览名称

展览区域

□香港电子产品展览会

□香港国际电子元组件展览 （两展会二选一）

□品牌廊（1号馆） （至少 15平米）

□专业展区 ( 3、5号及其他馆 ) （两展区二选一）

□视听产品 □汽车电子 □电脑周边 □数码影像 □电子通讯

□个人电子 □家用电器 □电子游戏 □电子保健 □ 办公自动化

□安防产品 □智能穿戴 □商贸服务 □ 流动设备及配件 □电子配件及组件

（根据展品专业 画∨选其一 ）

申请面积

摊位类型

□ 9㎡标准摊位 个 □15㎡标准摊位 个

□ 品牌廊摊位 个 ( □15㎡特级展位 ；□30㎡特级展位 （须有注册商标)

□ 空地 平方米（30㎡起）（□品牌廊 □ 专业区 ）

单位名称 中文

英文

单位地址 中文

英文

参展展品 中文

英文

参 展 单 位

联系人： 手 机：

电 话： 传 真：

E-mail: 公司网址：

招展单位盖章:
参展单位签字:

(参展单位盖章)

2016 年 月 日

说明：

1.请参展单位仔细阅读《通知》中的“参展手续”，一经盖章，即表示同意并接受“参展手续”所列各条。组展单

位确认盖章后，“参展手续”开始生效。

2.该表中的信息将用于展会会刊、展位楣板等，因此，请确保所填内容准确，字迹清晰。

3.该表复印有效。


